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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浙 0726 民 初
5632号

张未生：本院受理
原告赵宗良与被告张
未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 本 院 (2019) 浙 0726
民初 5632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杭坪法
庭 201 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
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
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
一十一条第二款，《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
十四条第一款第(五)
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
规定，判决如下：一、限
被告张未生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赵宗良借款本
金 50000 元，并支付利
息 26713 元(之后利息
以借款本金50000为基
数 ，按 月 利 率 1% 自
2019年9月2日起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赵宗良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2742 元，由
原告负担 1019 元，由
被告负担 1723 元，公
告费 650 元，由被告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初
616号

张琼、张婷丽：本
院受理原告张美芳与
被告张琼、张婷丽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1、要求二
被告立即归还借款 5
万 元 ，并 支 付 利 息
18000 元（按月息 1.5%
从2018年1月1日计算
到 2020 年 1 月 1 日止，
以后仍按此计算到还
清之日止），合计人民
币68000元。2、由二被
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次
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本案定于 2020 年 6 月
25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
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初
665号

李骏钐：本院受理
原告浦江县瑞瑞水暖
店与被告李骏钐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
告支付材料款 44467.1
元并支付逾期违约金
（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
实际归还日止）2、由被
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
员 通 知 书 和 开 庭 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 2020 年 6 月 25 日
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
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26 民初
6233号

刘有良:本院受理
原告陈兴堂与被告刘
有良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 浙 0726 民 初
6233 号民事判决书,
限 你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杭 坪
法 庭 201 室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为送达。依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合 同
法》第 一 百 九 十 六
条、第二百零五条、
第二百零六条、第二
百零七条.第二百一
十一条第二款，《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审
理 民 间 借 贷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规定》第十五条、第
二十八条、第二十九
条第二款第(二)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四
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如下:限被告刘有良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归 还 原 告
陈 兴 堂 借 款 本 金
45000 元, 并 支 付 利
息(按月利率 1.5%自
2018 年 11 月 2 日 起
计 算 至 实 际 履 行 之
日止)。如果被告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二 百 五 十
三 条 之 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1108 元 ，公
告 费 650 元 ，合 计
1758 元 ，由 被 告 负
担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26 民初
3628 号

金文举 :本院受
理 原 告 徐 英 与 被 告
金 文 举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因 无 法 用 其 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
浙 0726 民 初 362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限 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杭 坪 法 庭
201 室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婚 姻
法》第三十二条、第
三 十 六 条 、第 三 十
七条，《最高人民法
院 关 于 适 用《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婚 姻
法〉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 一)》第 二 十 一
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一 百 四 十 四 条 之 规
定 ，判 决如下:一.准
予 原 告 徐 英 与 被 告
金文举离婚；二、婚
生 女 儿 金 恩 熙 由 原
告抚养成人，由被告
支付生活费:婚生儿
子 金 羽 熙 由 被 告 抚
养成人，由原告支付
生活费。金恩熙、金
羽 熙 生 活 费 自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开 始
计算，按浙江省上一
年 度 全 省 居 民 人 均
生 活 消 费 性 支 出 统
计 标 准 的 一 半 支 付
至 被 抚 养 人 年 满 18
周岁为止，于每年 12
月 30 日前付清;金恩
熙、金羽熙所需医疗
费、教育费，凭正式
发票由原、被告各半
负 担 ，于 每 年 12 月
30 日 前 付 清 。 案 件
受理费 300 元 ，由 原
告 负 担 。 公 告 费
650 元 ，由 被 告 负
担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
6490号

陈利汉：本院受
理的原告方文革与
被告陈利汉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判决内容为：由
被告陈利汉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方文革货款
5000元及逾期付款违
约金（以本金5000元
为基数，自2019年11
月8日起按照年利率
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700元，由被告陈
利汉负担。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726 民初 6490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黄宅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初
170号

叶根远:本院受理
原告浦江县树风水暖
商行诉被告叶根远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 浙 0726 民 初
170号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证据材料、合议庭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6月22日9时
50 分在第 17 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民初
121号

陈茂生、王淑琴:
本院受理原告于苏萍
诉被告陈茂生 、王淑
琴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浙0726 民
初121号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材料、合议庭
通知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6月22日9时
10分在第17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4909号

徐红政:本院受理
原告郑州东方磨料磨
具有限公司与被告徐
红政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 浙 0726 民 初
4909号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6990号

浦江县紫悦红宾
馆:本院受理原告浦
江县显坪建材店诉浦
江县紫悦红宾馆买卖
合间纠纷一案，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 浙0726民初69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定于2020
年6月23日上午9时
00分在第十二审判庭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初
199号

李锋明:本院受
理原告浦江县启航无
纺布袋厂诉被告李锋
明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浙 0726 民
初 199 号 起 诉 状 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证据材料、
合 议 庭 通 知 书 等 。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30 日内。本案定
于2020 年6月22 日9
时 30 分在第 17 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84号

张英英:本院受
理原告柳国正诉被
告张英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浙
0726 民初 84 号起诉
状 副 本 、举 证 通 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
材料、合议庭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本
案 定 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 8 时 50 分在第
17 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802 民初
6523号

田雯悦:本院对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公司诉你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 0802
民初 6523 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 一 、被 告 田 雯 悦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公司保险金损
失 317099.99 元; 二 、
驳回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 6260 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6910元，
由原告负担 256 元，
由被告田雯悦负担
6654 元，于判决生效
后 七 日 内 交 纳 ，逾
期强制执行。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花园法庭领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 副 本,上诉于浙江
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126 民初
2077号

董益寿:本院受
理的原告叶宗花与
被告董益寿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无法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
1126 民初 2077 号民
事判决书。该判决
书判令:准予原告叶
宗花与被告董益寿
离婚。案件受理费
300 元，由原告叶宗
花负担。自发出本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以 在 判 决 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
级人民法院。

庆元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6765号

潘建钰:本院受
理的原告吴文跃诉被
告潘建钰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本院( 2019)浙
0726民初676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自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1123 民初
2708号

胡义彩:本院受理原
告遂昌丽京涂料店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 (2019) 浙
1123民初2708号民事
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
知单、督促自动履行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
单、督促自动履行告知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遂昌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1124 民初
362号

潘潇俊:本院受理原
告何贺平与被告潘潇俊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向你公告送达(2020) 浙
1124民初362号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在
本院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20）浙1124民初41
号

吴汝益：本院受理
吴熙康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1124民初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丽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903 民初
217号

邱雷斌:本院受理原
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舟山分行诉被告邱雷
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次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九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 民初
7229号

台州鳌鲨湾餐饮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赵庆阳：本院受理原告
台州华润燃气有限公
司与你公司为供用气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要求你公司
支 付 燃 气 使 用 费
8673.96 元及利息（自
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本案诉讼费由
你公司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定于2020年5月27
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
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